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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文明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旅游局

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标准（2008年版）

（2008年6月5日）

　　一、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定义

　　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是中央文明办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家旅游局授予创建文明风景旅游区活动中成绩突出的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区

（点）的荣誉称号；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促进风景名胜资源规范化管理、保护和永续利用，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和促进和谐文明建设方

面取得显著成就的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区（点）。

　　二、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申报条件

　　1�获得并保持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、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工作先进单位、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示范点荣誉称号的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区

（点）；

　　2�申报前12个月内，未发生保护风景旅游资源不力、出现资源严重毁损事件并在全国造成重大影响的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区（点）；

　　3�申报前12个月内，未发生主要领导严重违纪、违法犯罪或领导班子多人违纪、违法犯罪的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区（点）；

　　4�申报前12个月内，未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刑事案件的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区（点）；

　　5�申报前12个月内，未发生有全国影响的重大服务质量投诉事件的风景名胜区、旅游区（点）。

　　三、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标准说明

　　1�标准包括“思想道德建设”、“管理监督机制”、“文明服务质量”、“环境与资源保护”、“安全保障体系”、“文明创建措

施”6个方面内容，20项检查项目；

　　2�测评标准总分为1100分，其中测评考核800分、调查问卷200分、特色指标100分；

　　3�检查主要采用听取汇报、文档审核、实地考察、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，部分测评要点采用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；

　　4�本标准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说明和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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